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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平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

收入决算的说明

1.乐平市开展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（含生育）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失业保险基金，开展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和城乡居民保险收入业务，收入由国税代收。企业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制度，收入基金全部上缴省级，工伤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制度，收入基金全部上缴景德镇市级。

2.2019年11月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收统支后，收入在省本级反映。

3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比2019年增长36.9%，其中保费收入、利息收入、均增长较大。

4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收入比2019年增长8.6%，其中财政补助收入、利息收入、转移收入均增长较大。
5.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费收入增长10.9%为正常增长；财政补贴增长9.9%是因为2019年下达时扣回2017年多下达128.5万元；利息收入减少30.9%是因为2020年活期转定期壹亿元，当年不计息；其他收入减少100%是因为19年征收职工医疗风险储备金，20年无此业务。转移收入增长47.8%,主要是政策原因致2020年乐平矿务局接续职工医保人员办理个人账户转移业务多。

6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保险费收入增长13.9%为正常，财政补贴收入减少10.6%，主要是2018年部分财政补贴在2019年到位。利息收入增长2.4%为正常。
7. 2020年3月起工伤保险基金实行市级统收统支后，收入在市本级反映。

8. 失业保险基金因疫情原因，企业减免，导致收入减少，因此出现比上年收入减少。
